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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沧州明珠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7-043 

 

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合作方名称 

中燃投资有限公司，注册号：企独粤深总字第 315645 号 

●投资数量 

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”公司”）与合作方共

同设立渤海新区中燃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， 

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，其中：本公司现金出资 300 万元，占注册资

本的 30%；中燃投资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7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70%。 

●经营期限 

经营期限为 30 年，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 

●投资项目名称 

渤海新区中燃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） 

 

本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 9月 17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

知和会议议案，并于 2007 年 9 月 27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会议，会议应出席

董事九名，实际出席董事八名，公司独立董事迟国敬先生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赵春

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。会议经审议表决，通过了《沧州明珠塑料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渤海新区中燃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 9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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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渤海新区中燃天

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2007 年 9 月 27 日，公司与沧州市渤海新区管委会、中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

了《渤海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合作协议书》，决定由公司与中燃投资有限公司共

同合资组建渤海新区中燃天然气有限公司。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，其中：

本公司现金出资 3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0%；中燃投资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700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70%。 

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该项投资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二、投资各方情况介绍 

（一）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（本公司） 

（二）中燃投资有限公司 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：企独粤深总字第 315645 号 

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联合广场 B座 1301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明辉 

注册资本：  美元 16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6 月 14 日 

经营范围：（一）在城市燃气管网建设、石化、天然气等领域依法进行投资： 

（二）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（经董事会一致通过），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

下列服务：1、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、

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、元器件、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

产的产品，并提供售后服务；2、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，在其所投资

企业之间平衡外汇；3、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、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

的技术支持、员工培训、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；4、协助所投资企业寻求贷

款及提供担保。（三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，从事新产品及高新

技术的研究开发，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，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。（四）为其投

资者提供咨询服务，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、投资政策等咨

询服务。（五）承接其母公司和关联公司的财务和人事等服务外包业务。（六）天

然气、液化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甲醇、二甲醚等燃气物资的进出口及国内批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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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业务；经营压缩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及压缩天然气系统的加气

站业务。 

三、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投资项目名称为：渤海新区中燃天然气有限公司，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，住 

所为：河北省沧州市渤海新区；经营范围为：在沧州市渤海新区协议范围内生产、

输配、供应和销售燃气；设计、安装、建设、经营管理和维护燃气管网及配套设

施，以及就此提供有关的安装、维修及抢修服务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出资双方：中燃投资有限公司、本公司。 

2、出资金额：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，其中：本公司现金出资 300 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30%；中燃投资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7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

70%。 

3、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 5人，其中：本公司委派 1名，中燃投资有限公司 

委派 4名。董事长由中燃投资有限公司人员出任，副董事长 1人由本公司出任。 

4、经营期限：公司经营期限为 30 年。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。 

5、生效条件：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而生效。 

五、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,通过向盈利能力强的行业渗透，为公司培 

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，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。此次投资 

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对外投资结构，提高公司未来的投资收益，切实保护公司 

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

2、《渤海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合作协议书》 

 

特此公告  

 

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07 年 9 月 28 日 


